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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助理員 劉佳欣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511、7512
電子信箱：1008464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南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資字第11400595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附件四 (376735100E_114005958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4年度國小科學基本能力競賽初賽因故調整辦

理日期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114年6月9日桃教資字第1140052951號諒達暨依據桃園

市八德區大安國民小學114年6月25日安小輔字第

114000418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市114年度國小科學基本能力競賽初賽日期因故提前至9

月24日(星期三)辦理，報名期程改為9/10(星期三)至9/17

(星期三)，請各校依期程辦理報名參賽事宜；另承辦人有

職務異動時，請列入交接事項。

三、本案請惠予同意參與人員於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

原則下，核予公(差)假登記。

四、檢附修正後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4431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6/26 13: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